德旺社区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制度

为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充分发挥广大居民在社区事务中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特制订本制度。

一、成立由驻社区单位代表和居民代表组成的“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小组”。小组组成人员由居民代表会议商定。

二、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内容:

1、评议社区居委会和工作站有无最大程度地反映广大居民群众的意愿;

2、评议社区居委会和工作站有无依法办事，有无正确履行工作职责，有无定期公开社区事务执行情况;

3、评议社区居委会和工作站有无以人为本，为居民群众提供广泛的优质服务;

4、评议社区居委会和工作站是否及时处理违反法律和政策的现象;

5、客观、公正地评议居委会和工作站在社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对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

三、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工作组织方式：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小组分别于每年4月份组织评议。评议形式为：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

四、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小组要在社区设置社区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制度公开投诉电话，并及时向投诉人反馈处理情况。
